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
研究课题采购的预公告

致各潜在供应商：
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遴选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单位承担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工作，根据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采购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闽工信函办〔2022〕595号），现发布采购信息预公告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价。
一、项目名称
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
二、项目内容
1.深入调研福建省食品工业发展情况，对农副食品加工、食品制造、酒饮料精制茶等细分领域行业开展分类调研。
2.梳理食品工业发展基础和现状，收集国内、国际、重点省（市）相关数据资料，横向对比产业政策、产业规模、技术水平、产业结构、创新平台、市场需求、出口形势、产业链配套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内容。重点分析有利资源、市场需求、技术进步、创新平台、AI智能等驱动因素，食品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以及机遇挑战。
3.调研收集福建省食品工业发展新增长点项目、重大投资（并购）项目、研发项目等。
4.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总结我省食品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，通过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，召集有关专家、学者共同商讨，制定有效对策。
5.对照工信部和全省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思路以及我省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专项等，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，借鉴兄弟省份先进经验，总结现阶段食品工业发展规律及机会，研究提出未来五年发展预期目标，合理确定福建省食品工业分领域发展方向、产业布局、重点任务、重点项目、政策措施建议等。
6.2025年9月底前提交相对成熟的课题报告初稿；我厅将适时组织课题报告研究讨论修改，2025年11月前基本定稿、12月前提交最终稿件。
3、 报价供应商资格要求
1.供应商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要求：
2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、行业协会或科研机构、大专院校等事业单位，或在省内落地的央企分支机构单位；
3.熟悉国内外、福建省食品产业现状，具有相关研究经历；
4.承接单位应成立课题研究团队，研究团队至少应有相关领域3名以上中级（含中级）以上职称人员，其中团队带头人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并主持过省部级或省级政府部门相关课题经历；
5.掌握我省食品企业、技术、平台、产品等情况，能够密切联系食品企业，保质保量完成课题任务；
6.课题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分包；
7.申请单位须提供无犯罪记录书面说明；
8.申请单位须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四、报价文件要求
1.按要求下载并如实填写《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采购报价单》，报价不超过10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；
2.附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；
3.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上述资料均需要加盖报价供应商单位公章，且装订成一册后加盖骑缝章。
5、 报价文件提交时间
报价文件应密封于2025年7月  日8时30分前送至（或寄送）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（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66号经贸大厦614室）。
    联系人：王女士    联系电话：0591-87430170
    
    附件：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采购报价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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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“十五五”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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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报价超过10万元的视为无效报价。上述总价合计应包括所有服务以及相关税费等一切费用。


